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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B 兩家股份有限公司擬進行合併，且各自訂定股東會召開的日期。公司法規定，

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試問： 
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比例分別為何？（10 分） 
倘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定額時，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比例又該當

分別為何？（10 分） 
倘 A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 C 反對此一合併案，則其應如何主張，方得保障權利？

（20 分） 

二、甲借錢給乙，但為避免乙到期欠債不還，爰要求乙開立發票日為 104 年 2 月 1 日、

發票地與付款地分別為臺北市與新北市之一紙新臺幣壹百萬元支票予甲。隨後甲於

104 年 2 月 3 日背書轉讓予丙，丙再於 104 年 2 月 10 日背書轉讓予丁。試問： 
債務償還日期屆至後，丁應於何日前為付款提示，方得保全追索權？（10 分） 
但丁一直到 104 年 4 月 1 日才為付款提示，屆時丁對何人仍保有追索權？（10 分） 

三、甲以新臺幣十萬元運費，委託乙公司所屬之船舶由臺灣直接運送貨物至美國；在航

行中因躲避海盜，導致價值新臺幣一百萬元貨物落入海中，而無法撈取。甲同時為

了此批貨物支付新臺幣五萬元保險金，如不考慮財務損害之賠償低於船舶登記總

噸，而船舶所有人應補足之問題。試問： 
乙公司應賠償甲之費用為何？（10 分） 
若並非躲避海盜，而係屬乙公司船員操縱過失，則乙公司應賠償甲之費用為何？

（10 分） 

四、甲（要保人）就其所居住房屋向乙（保險人）投保一年基本地震險，但該房屋為海

砂屋，甲明知但並未在書面契約中據實說明。簽訂保險契約兩個月後，發生一級地

震，但周遭僅有甲的房屋倒塌。試問：甲得否向乙請求支付保險金額？（20 分） 


